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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周伟思同时拥有两
个不同的身份：一是“村官”，从村
委会主任到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
长；二是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
副董事长。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一
位检察官告诉记者，目前，像周伟
思这样既是“村官”又是村属企业
管理者的现象在深圳的基层屡见
不鲜。

这位检察官表示，“村官”兼任
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等，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加上
村属企业、股份合作公司等常存在
一些管理不规范、政企不分甚至家
族式经营及控制等问题，以至于挪
用公款、受贿并损害村集体利益的
事情时有发生。

然而，由于“村官”身份特
殊，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也并非易
事。这位检察官坦言，根据管
辖权，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目
前我国的一些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作为基层组织，其工作

人员的职务行为分为两种，一是
依法从事公务的行为，二是基层
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按法律规
定，只有在依法从事公务，如救
灾、抢险、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
理等环节，“村官”才属于“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才列入“国
家工作人员”并属于检察机关查
办职务犯罪的管辖范围。因此，
这就造成了目前的一种司法困
境，即一些群众对基层组织的问
题反映很强烈，但因限于当事人
身份及司法管辖权，检察机关又
难以介入调查。

城市化步伐加快和产业升级，
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旧城改
造、房屋拆迁的利益“蛋糕”。同时
担任“村官”及村属企业领导者的
人，既是旧改、拆迁的推动者，又是
旧改、拆迁中的利益方，很容易身
陷其中甚至涉嫌犯罪。“在关键时
期，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是推动
基层工作规范化发展的一条有效
途径。”这位检察官说。

既是“村官”又是企业家，旧城改造利益“蛋糕”被他吃掉

深圳坐拥巨额资产社区干部落马

□新华社深圳2月19日专电（记者 赵瑞希）

记者 19 日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网曝
“坐拥20亿元资产”的深圳巨富社区干部周伟思因
在旧改项目中收受“好处费”，以涉嫌受贿罪、行贿
罪被执行逮捕。

2012年11月，一则《深圳南联社
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元资产》的
网帖举报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常务
副站长周伟思拥有“80多栋私人物业、
20辆豪车、20亿元资产”，并指出周伟
思任职期间利用职权，非法变卖、霸占
村委会集体土地，并以村委会名义向
政府部门行贿。

2012年 11月 27日，由龙岗区监
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
组，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期间暂停周
伟思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2013年 2
月8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
罪、行贿罪，对周伟思依法逮捕，并对
该案牵出的其他人员，包括涉嫌受贿
的龙岗区城管局原副局长何永华等3

人也先后执行逮捕。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检

察官告诉记者，经初步调查，周伟思受
贿主要集中于旧城改造项目。

据悉，在南联社区的一次旧城改
造项目中，某房地产公司取得该项目
后，由于在补偿标准上与拆迁户难以
达成一致，便请求担任“村官”的周伟
思出面帮忙。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
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提出的补偿
条件，促成了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
达成补偿协议，为该房地产公司的拆
迁节省了大量资金，加快了该旧改项
目的进程。周伟思还帮该开发商在
其他环节推动进程、节省费用等。事
后，周伟思先后收受该房地产公司逾
千万元“好处费”。

网帖声称的20亿元巨额资产从
何而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除了
上述在旧改项目中获得的逾千万元的

“好处费”，周伟思其他资产来源是否
正当？

2012年 11月 27日，周伟思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个人和
公司名下共有 10多辆车，其中有保
时捷、奔驰和宝马；至于房产究竟有
多少套，他“一时也算不出来”，但肯
定没有80套那么多，“网上公布的那
8 栋，有五六栋是我的”。周伟思当
时对记者声称其资产均为合法所得，

并且他在当选社区干部之前就已完
成资本积累。目前他名下有一间名
为深圳市利亨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的物业出租公司，但主要由其儿子负
责打理，“每年租金收入就有 100多
万元”。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检
察官表示，周伟思的身份比较特殊，先
是农民、商人，近十年才成为“村官”。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周伟思拥有的
房产等资产，大多在其成为“村官”之前
便已购置，是否涉嫌职务犯罪有待进一
步调查核实。

【司法困境】
双重身份 查办“村官”陷困境

【逮捕】旧改项目中社区干部受贿逾千万

【待查】巨额资产是否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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